 重大傷病卡申請作業流程：
	步驟一
	門診（或住院）醫師
	開立「診斷證明書」或「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卡申請書」並加蓋「醫師章戳」交病患持至

	步驟二
	掛號組（或住院服務中心）櫃台
	1. 加蓋「醫院章戳」 

2. 繳費（住院者，至出納組繳費） 

	步驟三
	健保局（高屏分局） 

電話：
(07)3216832
(07)3233123#2250

傳真：
(07)3217981 
	作業
	應備證件
	備註

	
	
	申請重大傷病證明卡核發
	1. 國民身份證影本 

2. 診斷證明書（30日內） 

3. 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卡申請書（如有加醫療院章戳及醫戳者免附診斷證明書） 

4. 申請人印章 
	1. 可現場、郵寄或傳真辦理。 

2. 尿毒症患者需長期血液透析者，診斷證明書上需有兩位腎臟專科醫師蓋章。 

3. 塵肺症者請檢附胸部X光片、勞保退休證明及從事粉塵工作證明。 

4. 小兒麻痺、嬰兒腦性麻痺、脊髓損傷或病變、早產兒引起之併發症出生滿三個月後及運動神經元疾病引起之殘障者均需附殘障等級評鑑中度以上之殘障手冊影本。 



本組所有櫃檯均可代理重大傷病卡，病患持重大傷病申請書及身份證影印本至櫃檯辦理，即收下病患之資料，再交予作業組蔡敬慧小姐。








